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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
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案》和《关于注
销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同意注销相
应股票期权9,719,550份；确定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同意注
销相应股票期权 16,191,090份；同意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的 241名
激励对象对应的467,490份股票期权；同意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的
198名激励对象对应的771,205份股票期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并注销相应股票期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
件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和《关于注销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公司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21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以下简称“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21年6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
于向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及其授予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同时，确定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1年 6月 10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4,003名激励对象授予 4,795.32万份股票期
权。公司已于2021年6月28日完成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在确定授予
日后的股票期权授予登记过程中，有17名激励对象（拟授予股票期权合计11.40万份）因离职不满足
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因此，公司实际向3,986名激励对象授予4,783.92万份股票期权。

3、2022年5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行权价格由59.68元/股调整为59.36元/股；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为2022年5月16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044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
682.51万份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9.36元/股。公司已于2022年6月24日完成了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股票期权授予登记过程中，有32名激励对象因
离职不满足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共计2.67万份股票期权，因此，公司实际向1,012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
679.84万份股票期权。

4、2023年1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行权价
格由59.36元/股调整为59.21元/股；同意公司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行权条件的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合计 3,426,488份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合计 319,500份，共计 3,745,988份；确定公司 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3,586名激励对象
在第一个行权期内以自主行权方式行权，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8,860,712份。公司独立董事
对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3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
件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
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同意注销相应股票期权10,183,780份。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3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6,271,803份股票期权；同意注销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因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违反职业道德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激励对象对应的1,666,440份
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不符合行
权条件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确定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不符合行
权条件，同意注销相应股票期权 9,657,500份；同意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75名激励对象对
应的1,084,080份股票期权。议案已经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
查通过，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不符合
行权条件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4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
授予第三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同意注销相应股票期权9,719,550份；同意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因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的241名激励对象对应的467,490份股票期权。该议案已经由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查通过，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24年2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将董事
长亲属杨建涛先生作为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对象的议案》。

2、2024年2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将董事长亲属杨建涛先生作为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2024年
员工持股计划对象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3、2024年3月15日，公司监事会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结
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列入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适用
法律规定的条件，符合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和条件，其作为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4、2024年3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将董事长亲属杨建涛先生作为2024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及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对象的议案》。

5、2024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
象的名单及其授予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同时确定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授
予日为2024年4月19日，向符合条件的3,655名激励对象授予3,238.218万份股票期权。议案已经由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查通过，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公
司已于2024年5月9日完成了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6、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
案》《关于注销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确
定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同意注销相应股票期权16,191,090
份；同意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的198名激励对象对应的771,205份股
票期权。该议案已经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查通过，公司监事
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注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情况说明
（一）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不符

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情况说明
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不符合行
权条件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拟注销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3,143名激励对象及
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841名激励对象的全部股票期权共计9,719,550份。具体情况如下：

内容

注销种类

注销数量（份）

股票期权总数（份）

占所涉标的比例（%）

公司最新股份总数（股）

注销合计占总股数比例（%）

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

股票期权

8,096,880
47,839,200
16.9252

1,663,749,970
0.5842

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股票期权

1,622,670
6,798,400
23.8684

注：公司最新股份总数为公司截至2025年3月31日股份总数，下同。
（二）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情况说明
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拟注销第一个行权期3,655名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16,191,090份。具体情况如下：
内容

注销种类

注销数量（份）

股票期权总数（份）

占所涉标的比例（%）

公司最新股份总数（股）

注销合计占总股数比例（%）

说明

股票期权

16,191,090
32,382,180

50.00
1,663,749,970

0.9732
（三）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情

况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173名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其已获授且未达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326,
940份予以注销；68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因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其已获授且未达行权条件的股票期
权140,550份予以注销；共计注销467,490份，具体情况如下：

内容

注销种类

注销数量（份）

股票期权总数（份）

占所涉标的比例（%）

公司最新股份总数（股）

注销合计占总股数比例（%）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

326,940
47,839,200
0.6834

1,663,749,970
0.0281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

140,550
6,798,400
2.0674

（四）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情
况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和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198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离职或解除劳
动关系，其已获授且未达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771,205份予以注销，具体情况如下：

内容

注销种类

注销数量（份）

股票期权总数（份）

占所涉标的比例（%）

公司最新股份总数（股）

注销合计占总股数比例（%）

说明

股票期权

771,205
32,382,180
2.3816

1,663,749,970
0.0464

（五）本次注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完成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完成了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9,719,550份股票期权及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行权条件的 467,490份股票期权，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16,
191,090份股票期权及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行权条件的771,205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三、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符合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流程合规，不会影响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以创造最大价值回报股东。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25-034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5月21
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公告披露后发现，上述公告内

容存在错误，公司现予更正（更正的内容以加粗表示），详情如下：

一、更正情况

更正前：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7、审议未通过《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4021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1%；反对 8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8%；弃权 243,6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更正后：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4021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1%；反对 8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8%；弃权 243,6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二、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此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正后）》

附件：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5年 5月 20日（星期

二）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君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33名，代表公司565,095,
268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050％。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 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55,798,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515%。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33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96,5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3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6376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40%；反对 1,07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0%；弃权260,1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2、审议通过《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6364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7%；反对 1,18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9%；弃权273,6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3728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1%；反对1,0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5%；弃权273,3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

4、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3727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0%；反对1,0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8%；弃权295,0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2%。

5、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364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1%；反对1,2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4%；弃权245,7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6、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375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31%；反对1,0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0%；弃权248,0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4021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1%；反对 8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8%；弃权 243,6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373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0%；反对1,0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2%；弃权298,1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940,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4146％；反对1,0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784％；弃

权298,1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71％。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633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35%；反对5,20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8%；弃权252,4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8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527％；反对5,20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318％；弃

权252,4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55％。

10、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3636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9%；反对1,2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9%；弃权249,9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83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3120％；反对1,2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94％；弃

权249,9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86％。

1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3651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5%；反对1,00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439,9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85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4669％；反对1,00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07％；弃

权439,9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24％。

12、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58134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83%；反对6,52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7%；弃权435,3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3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1285％；反对6,52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886％；弃

权435,3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29％。

13、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58370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99%；反对6,47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5%；弃权252,0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57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6607％；反对6,47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282％；弃

权252,0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12％。

14、审议通过《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58351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67%；反对6,49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0%；弃权245,1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5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4627％；反对6,49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003％；弃

权245,1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70％。

15、审议通过《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558358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79%；反对6,471,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3%；弃权264,5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5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5380％；反对6,471,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163％；弃

权264,5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56％。

1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招远君兴

农业发展中心及董事长杨君敏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263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018%；反对 1,14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586%；弃权 271,34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9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87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7165％；反对1,14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47％；弃

权271,3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88％。

17、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3547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61%；反对1,2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7%；弃权266,4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7,74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3.3525％；反对1,2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814％；弃

权266,4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66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九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夏亭亭、王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2号——公告格式》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

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九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25-033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进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或“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招远君兴农业发

展中心（以下简称“君兴农业”）通知，获悉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君 兴 农

业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

7,8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93%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63%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5.20

质 押 到 期

日

2028.5.16

质权人

潍坊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招远支行

质押用途

担保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君兴农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君 兴 农

业

招 远 市

金 岭 金

矿

杨君敏

合计

持股数量

403,250,137

926,609

151,160,633
555,337,379

持 股 比

例

32.69%

0.08%

12.25%
45.01%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222,530,000

--

70,000,000
292,530,00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230,330,000

--

70,000,000
300,33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57.12%

--

46.31%
54.08%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8.67%

--

5.67%
24.3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冻结数量

230,330,000

--

70,000,000
300,330,000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100%

--

100%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0

--

0
0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0.0%

--

0.0%
0.0%

注：截止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君兴农业累计质押股份230,33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57.12%，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18.67%，其一致行动人招远市金岭金矿持有股份 926,609股，杨君敏持有股份 151,
160,633股，累计质押股份70,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6.3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67%。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5,788万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的10.42%，占公司总股本的4.69%，对应融资余额为13,600万元；未来一年内合计到期的

质押股份(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6,838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30.32%，占公司总

股本的13.65%，对应融资余额为23,600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与被担保方的自有资金及

自筹资金，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

等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不存在平仓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数据。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5-042
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计触发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382，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2、债券代码：128108，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12.50元/股
4、转股时间：2020年12月3日至2026年5月27日

5、截至2025年5月21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若触发条件，公司将于触

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

了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523号”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转债

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债券代码“128108”。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5月27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6月8日召开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后续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分别以1元总价回购注销

业绩承诺方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23,361,227股股份、业绩承诺方北京信聿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持有的公司24,787,109股股份。公司于2021年6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合计48,148,336股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为此，公司相应将“蓝帆

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79元/股调整为18.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25日起生效。

2、公司于 2021年 6月 8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为

此，公司相应将“蓝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8.64元/股调整为18.2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

7月7日起生效。

3、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为

此，公司相应将“蓝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8.24元/股调整为17.8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

5月31日起生效。

4、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

“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

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事宜。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蓝帆转债”的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为12.5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1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

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且同时不得低于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以及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

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21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2.50
元/股的85%，即10.625元/股的情形，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若触发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于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

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同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蓝帆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33-787100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5-043
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蓝帆转债”将于 2025年 5月 28日按面值支付第五年利息，每 10张“蓝帆转债”（面值 1,000.00
元）利息为18.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

3、除息日：2025年5月28日

4、付息日：2025年5月28日

5、“蓝帆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2.00%
6、“蓝帆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凡在2025年5月27日（含）前买入并持

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5年5月27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

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5年5月28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了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蓝帆转债”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蓝帆转债”2024年5月

28日至2025年5月27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1、可转债简称：蓝帆转债

2、可转债代码：128108
3、可转债发行量：314,404万元（3,144.04万张）

4、可转债上市量：314,404万元（3,144.04万张）

5、可转债上市时间：2020年6月19日

6、可转债存续的起止日期：2020年5月28日至2026年5月27日

7、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2020年12月3日至2026年5月27日

8、可转债利息：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

2.00%
9、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和最

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称“年利息”）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

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年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

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②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

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

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④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⑤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

及最后一年利息。

10、可转债登记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

11、可转债联席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可转债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13、可转债的信用评级：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可转债信用等级为“AA”，评级

展望稳定。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付息为“蓝帆转债”第

五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4年5月28日至2025年5月27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1.80%，本次付息每

10张“蓝帆转债”（面值1,000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18.00元（含税）。

对于持有“蓝帆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

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14.40元；对于持

有“蓝帆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

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34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18.00元；对于持有“蓝帆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息18.00元，其

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

2、除息日：2025年5月28日

3、付息日：2025年5月28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蓝帆转债”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特别提示”）。

五、付息办法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本

期利息资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

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兑付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 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 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

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因此，对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取得的

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

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蓝帆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管理部

咨询电话：0533-7871008
传真：0533-7871073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5-028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退回新疆项目部分地块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申请退回新疆项目部分地块和筹划投资变更的议案》，并于
2025年4月10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筹划在建项目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鉴于两
宗地块因征地拆迁障碍等客观因素至今未能交付，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成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成路”）拟退回前期竞拍获得的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环路以西北环路延段以南
66012220220019地块（以下简称“4号地块”）和南环路以西空地以南空地以东 66012220220021地块
（以下简称“3号地块”）。

新疆成路于近日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自然资源和规划服务中心签订了《第一师阿拉尔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收回）储备协议书》（以下简称“土地收购协议书”），退回上述
3号、4号地块，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土地收购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第一师自然资源和规划服务中心
乙方：新疆成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一）土地收购协议书（3号地块）
1、收储范围
本次收储范围为位于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瀚海路（西外环路）以西一宗用地范围土地。出让合

同编号：66012220220018，土地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宗地面积：187,668平方米，拟收储
面积：187,668平方米。

2、根据土地储备相关政策，甲方因城市规划需要，须对乙方土地进行收储。
3、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4〕242号）文件第五条：土地储备机构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

场价格评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
（1）补偿金额：补偿总金额为1,613.94万元，大写金额：壹仟陆佰壹拾参万玖仟肆佰元整。
（2）支付时间：若乙方已完成被收储土地出让金缴纳，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完成

土地权属注销手续，并将未纳入收购范围内的物资搬迁完毕，与甲方办理交接。该笔补偿费由财政部
门拨付甲方后，甲方于30个工作日内支付补偿总金额100%；即：1613.94万元，大写金额：壹仟陆佰壹
拾参万玖仟肆佰元整。

4、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完成土地权属注销手续并将未纳入土地收储范围内的

设备、物资搬迁完毕，与甲方办理交接手续。
（2）乙方自签订本协议之前土地收储范围内的未完成缴纳的被收储土地的剩余出让金，所发生的

水费、电费、电信、税费等相关费用，均由乙方负责缴纳清楚，同时承担本协议签订前因该宗地产生的
一切债权及债务。

（3）本次收储，甲方原则上需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按照《自然资源部关
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甲方本次收储的资金来源主要为申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如专项债券资金未申请到位，则该笔补偿金额支付时间甲方有权延迟至资金
到位后支付，若因土地收储相关政策变动等因素，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无法到位，甲方有权单方暂
停本次收储活动。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双方互不追究责任。

5、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2）本协议签订后因乙方原因导致相关费用未缴纳完毕或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包含并不限于

此）的，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额赔偿。
（3）乙方应对向甲方提供的土地储备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提供的土地储备相关的证明材料

经有关部门查实后虚假、不客观，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并退还甲方已经向乙方支付的补偿款，
同时自行承担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6、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友好商定后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若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条第（2）款规定的方式解决：
（1）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二）土地收购协议书（4号地块）
1、收储范围
本次收储范围为位于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瀚海路（西外环路）以西一宗用地范围土地。出让合

同编号：66012220220017，土地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宗地面积：86,811平方米，拟收储面
积，86,811平方米。

2、根据土地储备相关政策，甲方因城市规划需要，须对乙方土地进行收储。
3、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4〕242号）文件第五条：土地储备机构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
场价格评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

（1）补偿金额：补偿总金额为746.57万元，大写金额：柒佰肆拾陆万伍仟柒佰元整。
（2）支付时间：若乙方已完成被收储土地出让金缴纳，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完成

土地权属注销手续，并将未纳入收购范围内的物资搬迁完毕，与甲方办理交接。该笔补偿费由财政部
门拨付甲方后，甲方于30个工作日内支付补偿总金额100%；即：746.57万元，大写金额：柒佰肆拾陆万
伍仟柒佰元整。

4、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完成土地权属注销手续并将未纳入土地收储范围内的

设备、物资搬迁完毕，与甲方办理交接手续。
（2）乙方自签订本协议之前土地收储范围内的未完成缴纳的被收储土地的剩余出让金，所发生的

水费、电费、电信、税费等相关费用，均由乙方负责缴纳清楚，同时承担本协议签订前因该宗地产生的
一切债权及债务。

（3）本次收储，甲方原则上需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按照《自然资源部关
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甲方本次收储的资金来源主要为申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如专项债券资金未申请到位，则该笔补偿金额支付时间甲方有权延迟至资金
到位后支付，若因土地收储相关政策变动等因素，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无法到位，甲方有权单方暂
停本次收储活动。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双方互不追究责任。

5、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2）本协议签订后因乙方原因导致相关费用未缴纳完毕或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包含并不限于

此）的，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额赔偿。

（3）乙方应对向甲方提供的土地储备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提供的土地储备相关的证明材料
经有关部门查实后虚假、不客观，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并退还甲方已经向乙方支付的补偿款，
同时自行承担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6、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友好商定后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若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条第（2）款规定的方式解决：
（1）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二、对公司的影响
新疆成路于 2022年 7月共计支付 2,431.33万元（含契税 70.82万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第一分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中竞得上述 3号、4号地块。截至
2025年4月，上述3号、4号地块的账面净值为2,297.83万元。根据上述土地收购协议书相关条款，若
甲方成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并按时足额支付给新疆成路相关土地收购补偿费用共计 2,
360.51万元后，预计新疆成路需确认的无形资产处置收益不低于62.68万元，将增加公司2025年净利
润不低于 47.01万元，该金额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约为0.51%，最终以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上述土地收购协议书相关条款，甲方本次收储的资金来源主要为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该专项债券资金的获取尚需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审批，因此本次事项存在土地收储费用延期支付、
土地收储活动暂停以及土地收储合同解除的风险。如后续上述土地收购协议的解除对公司净利润、
营业收入的影响达到审议和披露的标准，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第一师阿拉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收回）储备协议书》（3号、4号地块）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